
受文者：雲林縣斗南鎮公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府採稽二字第110011069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自本(110)年11月17日起終止

雲林科技大學營建技術服務暨材料檢測中心(認證編號:0547)

之認證資格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110年11月12日全認實二字第

20211742號函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經查雲林科技大學營建技術服務暨材料檢測中心自110年11

月17日起停止使用出具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標誌之

試驗報告(即TAF標誌)，故請各單位送樣至前揭材料檢測中

心辦理材料試驗時，確實檢覈該試驗項目於契約中是否須

TAF認證，以免違反契約規定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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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雲林縣政府 函
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
承辦人：連俊凱
電話：05-5523229
傳真：05-5371608
電子信箱：ylhg70120@mail.yunlin.gov.tw

* 1 1 0 0 0 2 1 3 7 4 *


